
　

　

中共聊城市委办公室
聊办字 〔２０１９〕５９号

中共聊城市委办公室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 «聊城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、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»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党委和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党工委和管委

会,市委和市政府各部门 (单位),各人民团体,中央、省

驻聊单位:
«聊城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

定»经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,已报市委、市政

府批准,现予印发.

—１—



(此页无正文)

中 共 聊 城 市 委 办 公 室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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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城市管理局
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第一条　根据中共山东省委、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的

«聊城市机构改革方案»和 «中共聊城市委、聊城市人民政

府关于聊城市市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»,制定本规定.

第二条　聊城市城市管理局 (以下简称市城市管理局)

是市政府工作部门,为正处级.

第三条　市城市管理局贯彻党中央关于城市管理工作的

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,落实省委、市委工作要求,在履行职

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.主

要职责是:

(一)贯彻执行城市管理方面的的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

以及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规定;起草城市管理

方面的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.

(二)参与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,根据城市发展总体

规划,拟订城市管理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.参

与拟订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政策法规、发展规划

和标准规范.参与拟订市政公用事业的政策法规、发展规

划、改革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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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市城市管理局是全市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的行政

主管部门,负责市城区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公用设施运行、市

容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数字化城管等方面的管理维护和改

建、扩建、提升工作;负责市本级管理范围内执法工作以及

全市跨区域及重大复杂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工作;负责对县

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的业务指导、监

督检查和考核评价.创新城市管理体制,深入推进城市执法

体制改革.

(四)负责全市城市供节水、集中供热、城镇燃气方面

的行业管理工作.指导城市供水、节水、燃气、热力、污水

处理等专项规划和工程建设工作.指导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及

城市排水和管网配套等市政设施的改扩建工作.

(五)负责市城区管理范围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、城市

生活垃圾渗沥液的处置,指导各县 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

做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、城市生活垃圾渗沥液的处置.

(六)负责城市管理部门特许经营的实施与监管;会同

有关部门制定市政公用产品价格、服务收费标准、服务质量

规范并负责监督实施;负责编制城市维护资金和城管执法经

费计划.

(七)负责市城区防汛工作.牵头制定城市规划区防汛

规划,负责市城区防汛设施维修计划和应急预案编修并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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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.

(八)负责市城区管理范围内的城市空间、道路、停车

站点、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、广场、绿地、桥涵设施、地

下管网、过街通道、综合管廊等城市公共资源经营的监管;

负责市城区管理范围内的城市户外广告、霓虹灯设置,城市

亮化美化及各种市政公用设施的冠名和有偿使用.

(九)负责市城区管理范围内的城市管理领域应急管理

工作,负责天然气门站及城镇供气管网的安全监管.

(十)行使市容环境卫生、市政、城市绿化、城市供节

水、城镇燃气、集中供热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等方面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.

(十一)行使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

的全部行政处罚权.

(十二)行使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

１．城市规划管理方面,行使对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

行建设行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对在城市规划区内未经批准

进行临时建设、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和临时建筑

物、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行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对

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验线确认书擅自开工或者继续施工行

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对在城市规划区内未经城乡规划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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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批准,擅自改变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建筑物、构筑物

使用性质行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对在城市规划区内未经批

准擅自设置城市雕塑、建筑小品和大型广告牌行为的行政处

罚权.

２．环境保护管理方面,行使对城区社会生活噪声污染、

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对未采取密闭措施或

者其他防护措施,运输、装卸或者贮存能够散发有毒有害气

体或者粉尘物质行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对未采取防燃、防

尘措施,在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

砂石、灰土等物料行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对在人口集中地

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,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

尘、恶臭气体的物质行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对在人口集中

地区、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内露天焚

烧秸秆、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行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

使对饮食服务业违反规定排放油烟、在城区内露天烧烤食品

污染环境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对建设施工造成大气污

染行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对向城市水体排放、倾倒工业废

渣、城市垃圾和其他废弃物行为的行政处罚权.

３．市场监管方面,行使对在城区道路、公园、广场等

公共场所无照商贩和违反规定随意摆摊设点行为的行政处罚

权;行使对违反规定设置户外广告行为的行政处罚权.对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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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无照经营行为查处时,可以查封、扣押专门用于从事无照

经营活动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、产 (商)品.行使对城区

内无固定门店、流动性商贩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

动,对安排患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、未取得相关健康证明的

人员,从事街头饮食摊档经营行为以及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

的行政处罚权.

４．行使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城区出售迷信

物品、从事迷信活动和在非指定时间、地点宣传、演出、卖

艺行为的行政处罚权.

５．河道、水资源管理方面,行使对在城区河道、水面

阻碍行洪、破坏堤防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;行使未经批准或

未按规定取水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.

６．内陆渔业管理方面,行使对在城区水面违反规定捕

鱼行为的行政处罚权.

(十三)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.

(十四)职能转变.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

职能、深化放管服改革,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决策部

署,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深化 “一次办

好”改革的要求,组织推进本系统转变政府职能,创新监管

方式,落实监管责任,提高城市管理政务服务效率和质量.

(十五)有关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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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与东昌府区及市属开发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责

划分

市城市管理局主要负责四环路 (现东外环、南外环、西

外环、北外环路) (含)以内东昌府区辖区 (不含凤凰工业

园、嘉明开发区)市管城市道路和区域的管理与执法工作.

职责范围和权限是:负责主路面 (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)

１５米 (含)以上道路和市管公共区域的管理、执法工作;

负责国有土地上建设项目从开工到综合验收全过程的执法工

作;负责市旅发集团运营范围内的行政执法工作.

东昌府区主要负责本辖区除市管以外区域的管理和执法

工作.职责范围和权限是:负责本辖区除市管道路以外所有

道路的管理和执法工作;负责未开发建设的国有土地上违法

建设的查处工作;负责规划建设项目综合验收后的管理与执

法工作;负责集体土地上和四环路以外国有土地上规划建设

项目从开工到综合验收全过程的监管和查处工作.

市属开发区负责本辖区内的全部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工

作.

市旅发集团负责运营范围内 (除城市社区外)市政设

施、园林绿化、环境卫生的日常维护和水体的管理保洁等.

东昌府区和市属开发区行政执法工作向基层延伸.综合

行政执法部门派驻执法机构将人员力量下沉至乡镇 (街道)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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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驻机构实施双重领导,业务工作接受市辖区和市属开发区

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领导,日常管理和执法保障以所在乡镇

(街道)为主.

道路两侧的管理和执法工作,如有门店或围墙,至门店

外墙、围墙墙根;无门店或围墙,至道路绿化带外缘.人行

道以外的广场、停车场等公共区域的日常管理由产权单位负

责.道路两侧的化粪池,单位使用的由单位负责,小区使用

的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的物业公司负责,没有物业公司的由街

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负责,其他由管辖区内的城市管理

部门负责.

新建城市道路,在未全部移交给城市管理部门管理之

前,由建设单位负责市政、园林、环卫等日常管理工作,属

地乡镇 (街道)负责日常监督.执法工作按市、东昌府区、

市属开发区职责分工执行.

２．与市直相关部门职责分工.行政处罚权划出部门要

认真履行监督管理权,在对市场主体开展行政检查等管理活

动中,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市城市管理局依法实施查处的,应

及时将违法事实函告市城市管理局依法进行查处,确保处罚

与监管等有效衔接.

３．关于节约用水管理.市水利局负责节约用水的统一

管理和监督工作,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市级权限内的节约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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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性法规、拟订节约用水政策,编制节约用水规划,指导

制订有关标准并积极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,制定用水总量控

制、定额管理和计划用水制度并组织实施,会同有关部门对

各地水资源开发利用、节约保护主要指标的落实情况进行考

核.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做好节约用水规划、指标与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规划协调衔接,参与节约用水地方性法规、规

划、政策的制定,负责提出水价改革方案和建议,完善水价

体系.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指导工业节约用水工作,参与

节约用水地方性法规、规划、政策的制定,会同有关部门制

定工业节约用水有关标准,发布高耗水工艺、设备和产品的

具体名录,落实工业节约用水工作的要求.市城市管理局负

责指导城市节约用水工作,参与节约用水地方性法规、规

划、政策的制定,根据节约用水政策、规划和标准,制定城

市节约用水制度、办法,落实城市节约用水工作的要求.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根据节约用水政策、规划和标准,结合

行业管理工作落实节约用水工作的要求.市农业农村局负责

指导农业生产节约用水工作,参与节约用水地方性法规、规

划、政策的制定,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农业生产节约用水有关

标准,推广农业节约用水新技术新工艺,落实农业生产节约

用水工作的要求.其他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根据节约用水

政策、规划和标准,结合行业管理工作落实节约用水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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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.各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,密切配合,形成合力,共

同做好节约用水工作.

４．与行政审批局的职责分工.按照 “谁审批谁负责,

谁主管谁监管”的原则,市行政审批局主要负责集中审批,

对划入的审批事项的审批行为及结果承担审批责任;各行业

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事中事后监管,对监管行为承担监管责

任.加强行政审批与监管部门批管工作的衔接,实现部门之

间的信息共享.市行政审批局在审批业务办结后,将审批事

项业务办理信息传送至各行业监管部门,各行业监管部门要

及时查看接收审批业务信息,依法对审批事项进行监管.

第四条　市城市管理局设下列内设机构:

(一)办公室.负责局机关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档案、

安全、保密、督查、公务接待、后勤保障等局机关日常运转

工作.承担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、局机关综合性文稿起草等

工作.拟订工作制度、工作计划并监督实施.负责落实党内

法规制度建设工作.负责其他全局性需要综合协调的临时性

工作.

(二)人事科.负责局机关和直属单位机构编制、人事

管理、社会保障、教育培训工作.负责局机关离退休人员的

管理服务工作,指导直属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.

(三)计划财务科 (挂审计科牌子).负责将城市维护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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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和承建项目资金计划纳入部门预算,并负责管理使用.负

责局机关财务、国有资产管理工作,指导直属单位的财务、

国有资产管理工作.负责行政处罚款项、追缴违法所得、没

收非法财物拍卖所得的管理工作.参与拟订城市供水、燃

气、供热、污水集中处理价格、服务收费标准并组织实施.

负责内部审计工作.负责对工程项目跟踪审计.对重要问题

开展审计调查.

(四)政策法规科 (挂执法监督科牌子).负责组织起草

城市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.开展政策调研,负

责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和备案工作.负责行政执法案件

的立案材料、证据材料审核、复审,提出审核意见、拟订处

理文书、整理归档执法案卷.负责案审会的组织和督办工

作.负责执法证件的管理工作.组织城市管理专项和重大执

法活动.指导监督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.负责推进职

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.组织编制系统内权责清

单,深化简政放权,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优化权力运行,推

进本系统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.承担行政处罚听证、行政复

议、行政诉讼、国家赔偿等相关工作.负责建议提案办理工

作.参与特许经营协议审核工作.参与重大经济合同的审核

工作.

(五)宣传科.负责社会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.负责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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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管理方面的舆情分析、监控和引导工作.负责门户网站等

宣传平台的维护和管理.统筹协调本系统内的意识形态工

作.负责局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,指导直属单位精神文明

建设工作.

(六)项目采购科.负责局机关项目采购工作.牵头组

织政府采购预算编制、采购计划备案、采购活动组织实施、

采购合同签订、履约验收、资金支付建议、政策功能落实、

采购信息公开、询问和质疑答复、结果评价以及与财政部门

的业务沟通和衔接等工作.牵头组织市政设施、环境卫生、

园林绿化等改建、扩建、提升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、审查报

批、工程招标、环境协调、质量监督、竣工验收等工作.牵

头组织工程项目交接.指导监督直属单位的项目采购工作.

(七)考评督查科.负责全市城市管理和执法考评工作,

拟订考评办法、考评奖惩标准和实施细则,制定年度考评计

划并组织实施.指导监督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工作,提出

协调全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建议.负责数字化城管工作.承担

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.

(八)市容管理科 (挂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牌子).负责

拟订市城区管理范围内市容环境卫生的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

划、月工作计划,提出资金拨付意见,并组织实施.负责编

制市容环境卫生城市维护资金和城建项目资金计划.指导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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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环境卫生作业和生活垃圾、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等相

关工作.指导城市美化工作.负责制定便民市场规范并督导

落实.牵头组织开展城市管理环境综合整治工作.指导监督

各县 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.

(九)市政管理科.负责拟订市城区管理范围内市政设

施的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划、月工作计划,提出资金拨付意

见,并组织实施.负责编制市政设施城市维护资金和城建项

目资金计划.负责市政工程项目管理和质量监督.监管城市

经营管理工作.指导城市亮化工作.指导做好广场、政府投

资的公共停车场管理工作.指导市城区防汛工作.指导监督

各县 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市政管理工作.

(十)园林绿化科.负责拟订市城区管理范围内园林绿

化的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划、月工作计划,提出资金拨付意

见,并组织实施.负责编制园林城市维护资金和城建项目资

金计划.根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,负责绿线管制和绿色图章

制度管理.负责园林绿化项目管理和质量监督.参与对城市

重点建设项目设计方案中的园林绿化设计和绿地率的审核认

定.指导城市规划区单位附属绿地的管理.配合有关部门拟

订城市环境艺术作品设置的布局规划和技术标准.参与市区

环境艺术作品设置和施工的监督管理.指导监督各县 (市、

区)、市属开发区园林绿化工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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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供节水管理办公室.负责拟订城市供节水、污

水处理行业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.负责全

市城市公共供水、节水和污水处理行业的管理工作.负责节

水型城市和参与节水型企业创建工作.负责城区工程建设节

水器具应用的竣工验收工作.负责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.

负责城区二次供水管理工作.

(十二)供热管理办公室.负责拟订城市供热行业发展

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.负责指导供热行业建设管

理和标准化工作.负责协调热电联产及行业协作工作.参与

集中供热企业特许经营权授予.负责对供热特许经营者监管

工作.负责供热节能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和应用.

(十三)燃气管理办公室.负责拟订城镇燃气发展规划

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.负责指导、监督城镇燃气行业安全

供应管理工作.负责参与城镇管道燃气特许经营、重大燃气

特许经营、重大燃气事故调查处理、燃气销售价格、服务收

费标准等有关工作.

(十四)应急管理科 (挂指挥调度办公室牌子).组织编

制城市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应急总体预案,协调应对相关突发

事件.负责协调城市管理方面的应急力量,统计上报有关工

作.指导监督城市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.督促办

理控告申诉案件,督促检查移送、交办信访案件的办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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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.负责城市管理方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稳定工作.

负责群众来信、来访和服务热线的承办等工作.

机关党委.负责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的建设和群团工

作.

第五条　市城市管理局机关行政编制４４名 (含专职党

务工作人员).设局长１名,副局长３名;正科级领导职数

１６名 (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１名),副科级领导职数９

名.

第六条　市城市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

制事项另行规定.

第七条　本规定具体解释工作由中共聊城市委办公室、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会同中共聊城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

公室承担,其调整由中共聊城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照规定程序办理.

第八条　本规定自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起施行.

中共聊城市委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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